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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商圈·结算规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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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商圈”会员营销结算系统 

结 算 规 则 说 明 

一、结算系统的特性 

“智能商圈”平台中的会员营销结算系统由中国联合商贸集团（香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联合商贸体系始创于 1991 年，是跨行业跨区域商业联盟及会员营销结算系统开发商，于 07、08

两届获得汇丰银行所颁发的“营商新动力奖”。 

其研发的会员营销结算系统采用 VISA及银联发卡及跨行运作原理，协助发卡的商家和企业获得会

员渠道跨行业跨区域增值效益，为同业互动、异业联盟、商贸结盟提供全球化发展的系统基础。各已

形成或待成立之资源整合平台可借助本系统迅速提高会员数量、扩大会员互动范围，令会员（忠诚客

户）的发展实质化落地。 

联合商贸会员营销结算系统具有以下特点： 

1、 先进性：会员营销结算系统是一套具有成熟商业思维的系统技术，它不仅为掌握联盟化发展

趋势的各界精英提供结算工具，而且为不同的资源整合平台提供一套共建共享、互利互惠的

发展思路。 

2、 专业性：会员营销结算系统的研发借鉴了 VISA等系统概念和移动漫游等通讯系统的跨区域跨

行业结算功能，结构缜密，角色齐全。 

3、 实操性：会员营销结算系统符合每一个参与者的市场心理预期和操作需求，具有可操作性强

的特点。 

4、 稳定性：会员营销结算系统由中国联合商贸集团（香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和运行，借助香

港国际自由贸易港的便利，可为全球任何企业提供市场化的操作系统，自 2003年启用现有版

本以来，实践证明其具有高度的稳定性。 

5、 独立性：会员营销结算系统由香港专业系统结算公司提供，确保不受一时一地的经济环境所

干扰，保持高度的独立性和中立性。 

联合商贸会员营销结算系统覆盖和服务的范围跨行业跨地区而且数不胜数，包括：香港运输署、

《大公报》、广发银行、羊城通、慈善团体、业界协会、饮食网站、医疗健康等。 

 

二、联盟商家结算 

1、注册：商家通过“智能商圈”地区合作伙伴注册成为联盟商家后，拥有独立的后台结算帐户。

无论是其它商家锁定的会员持卡到店消费还是自己锁定的会员到其它商家消费，都可以在后台看到统

计结果。每个商家的营业执照号码只能注册一次。 

2、推广服务费：会员受到“智能商圈”各类广告和服务的引导，持卡到店消费的情况下，联盟商

家支付推广服务费，以便给会员积分和提供后续服务。推广服务费比例可由商家根据自身的运营情况

和行业惯例自行决定。联盟商家应根据会员营销结算系统的统计，以及双方达成的结算方式，及时向

当地的“智能商圈”地区合作伙伴支付推广服务费。 

3、发卡商收益：联盟商家可申请成为特约发卡商家，有权向其顾客免费发放“智能消费卡联名卡”，

通过身份证号码作为唯一识别号，终生锁定该顾客成为忠诚客户和持卡会员。发卡商家享受该会员在

其它任何“智能商圈”联盟商家持卡消费后，商家所给予“智能商圈”推广服务费之 10%的利润。该利

益在锁定会员消费期间永久分配给注册企业或其法定代表人。由于存在跨地区结算，联盟商家当月因

发卡锁定会员消费而产生的利润，由“智能商圈”地区合作伙伴根据系统结算数据，于次月 20日前划

转至联盟商家帐户，联盟商家可在自己的后台帐户内查询每月报表。 

4、预储值与积分即时生效：为加强积分对会员的吸引效果，“智能商圈”鼓励商家通过预储值推

广服务费的方式，令会员积分正式生效，并给予部分商家 500元起的预储值额度。商家可以用完再充，

或自行设定预储值额度，以便更有效地进行财务管理。 

5、推广服务费转化为智能媒介广告点数：为鼓励商家多做宣传，提高品牌塑造能力和对会员的吸

引力，商家所支付“智能商圈”推广服务费可直接转化为智能媒介广告点数，通过智能媒介发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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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自助式的广告服务。 

6、结算约定：“智能商圈”地区合作伙伴与联盟商家之间通过协议的方式，达成关于结算的约定。

联盟商家须根据协议，将款项支付至“智能商圈”地区合作伙伴指定的银行帐户，否则视为商家未履

行付款义务。如违反此约定造成 的联盟商家未能及时提交或故意拒交推广服务费，“智能商圈”地区

合作伙伴有权注销其发卡商利益，回收“智能商圈”标识。由此造成的损失由商家自行承担。 

 

三、商业中心结算 

1、收款单位：“智能商圈”地区合作伙伴即商业中心，是联盟商家使用结算系统的服务单位，负

责联盟商家相关的推广服务费上缴及外围持卡消费的下拨，具有本地收款、本地缴税、依据结算系统

上缴和下拨的权利和义务。 

2、财务规定： 

A. 商业中心须向联盟企业公布公司帐号，监督联盟企业根据协议支付推广服务费。 

B. 在商业中心的后台可以查看本商圈各商家及其会员的持卡消费情况，商业中心应经常检查每个

企业推广服务费预储值使用情况，提醒联盟企业及时充值和支付，系统也会透过电邮通知联盟商家预

储值额的多寡及提醒临界充值。 

C. 商业中心应根据每月结算的统计报表，核对推广服务费的实际收支情况。并在核对期、预审期

（每月的 1-5号及 10-13号）核查及修正。 

D. 每月 15号，系统正式公布和显示各类报表，20号结束前，按系统报表内容所显示的商家利润、

中介利润等，将上缴和下拨款项进行及时划拨，属于系统收益的部分，直接汇入“智能商圈”总部、

联盟企业等单位的相应帐户内。 

3、结算约定：及时收款和缴拨是商业中心的义务。如未能履行此义务，则视商业中心违反合作协

议。“智能商圈”总部有权注销其商业中心或/与媒介中心资格，并保留法律追溯的权利。 

 

四、媒介中心结算 

1、广告预储值：智能媒介发布系统采用广告储值形式管理和划拨，并以自助发布的方式进行便捷

发布。广告主视发布需求，从媒介中心处购买广告点数，媒介中心收款后将相应的点数下拨至广告主

的后台发布帐户里。 

2、媒介中心购买广告预储值额度：媒介中心从“智能商圈”总部购买广告点数预储值，购买时

75折，享受价差。 

3、储值返点：自媒介中心首次购买广告储值起一年内，购买广告储值超过1000万元，享受返点

5%，即享受 7折价差。 

 

 

 

 

 

 

 

 

 

 

 

 

下载文件，仅供参考。本司享有以上所有资料的解释权和更改权 


